附件2：
[bookmark: _GoBack]评价办法
	评审项
	评分因素
	评价标准
	备注

	分值构成
（总分100分）
	报价部分：10分
综合部分：90分
	

	报价部分（10分）
	投标价格
（10分）
	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总价最低的报价为评审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投标报价／评审基准价)×10%×100 
	

	综合部分
（90分）
	检测资质
（10分）
	具备CMA（计量认证）、CATL（实验室考核合格）资质（有1项得5分，满分10分）。
	

	
	检测设备
（20分）
	供应商具有与开展工作相适应的仪器设备：
GC/MS（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LC-MS(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ICP-MS(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HPLC(液相色谱仪）、GC（气相色谱仪）、AAS（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AFS（原子荧光分光光度计）、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酶标仪、微波消解仪、自动电位滴定仪、
具备所有仪器设备得20分，缺少一项仪器设备扣1.8分。（响应文件中需提供仪器购置发票扫描件及在有效期内的检定/校准证书扫描件，否则不得分。）
	

	
	检测场地
（20分）
	单位办公及实验室面积4000平米以上的得20分，2500-4000 平米的得15分；1500-2500 平米得10分，1500 平米以下得5分。（该项以房屋租赁合同或产权证明为准）
	

	
	检测能力
（20分）
	供应商必须参加2025年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能力验证所有项目（4项），4项能力验证全部合格得20分，4项能力验证合格有一项仅考核部分参数合格得10分；4项能力验证有一项不合格的不得分。（以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2025年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技术能力验证结果的通报文件中能力验证结果一览表为准，响应文件中附能力验证结果一览表扫描件，资质虚报者本项为 0 分。）
	

	
	检测业绩
（20分）
	2022年1月1日以来供应商完成过的类似项目（农产品检测）业绩。每提供一项业绩的得2分，最多得20分。（响应文件中应附中标（成交）通知书、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否则不得分。）
	



